附件：德宏州生态环境局梁河分局法治政府建设典型案例

严惩无证排污  帮扶企业整改

办案单位：德宏州生态环境局梁河分局
案件承办人：王根文25140015041

孟杨继轲25140015051          

一、案情简介

2022年8月8日，德宏州生态环境局梁河分局执法人员对梁河某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因存在环境问题被生态环境部门分别于2021年3月、12月先后两次下达《限时申领排污许可证/办理排污登记告知书》及《德宏州生态环境局梁河分局关于机制炭行业办理排污许可证的催办通知》，但该公司无视整改要求，在期限内未完成整改，长期无证排污。其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生态环境违法。

二、处理处罚情况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德宏州生态环境局梁河分局认定该公司构成“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决定依法责令其停产整治，并处罚款20万元。

三、案件启示

执法实践中，部分排污单位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法律意识淡薄，注重经济利益，缺乏社会担当，对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管工作中的提醒、要求不重视、不研究、不落实，必须严加惩治。本案中，生态环境部门多次要求企业办理排污许可证，但该企业以不正当、不合法的理由为借口拒不整改，长期无证排放污染物，最终被依法查处。该案具有典型性和广泛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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